國立清華大學學士後醫學系臨床教學教師學術研究專案補助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	申請單位
	學士後醫學系

	申請人/電話
	

	
	
	職稱
	      

	研究概述
	

	擬購項目
	

	經費需求
	經常門(業務費：__ 元)，總金額：   元

	
	申請人
簽  章
	業務費合計(元)
	註
	主管簽章

	學士後醫學系
	
	
	經費核銷日期以會計年度做計算，不保留於下一年度使用
	

	備  註
	(1) 補助經費僅補助「業務費」，不補助「人事費」及「設備費」。
(2) 業務費可核銷項目: 國內外差旅費、本校學生獎助金及工讀金、研究用化學及藥品耗材、研究執行上使用文具、研討會誤餐費，不可報支個人私用物品。
(3) 核銷發票及收據請提供至本系財務秘書，抬頭:國立清華大學，統編:46804804。 
(4) 經費之提撥、使用、核銷及結報等所有程序相關事宜，應依國立清華大學核銷經費規定辦理。






